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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E_8B_E5_B8_88_E8_c122_479572.htm 随着律师业务的迅速

发展和律师队伍的急剧增大，必然会带来律师的责任风险，

以保险方式转嫁律师的责任风险，就形成了律师责任保险。

律师责任保险的开办，对于转嫁律师责任风险，提高律师诚

信，保护律师机构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一、律师责任保险的概念 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

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责任保险是律

师机构在依法履行律师职业时，因工作过错给律师当事人或

利害关系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时，依法应当承担律师赔偿

责任的，属于律师责任保险合同规定的范围内，由保险人对

律师机构应当承担民事赔偿金额及有关费用给予补偿的一种

法律制度。一旦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由于失误造成当事人的

损失，当事人提出赔偿要求的，由律师事务所申请保险公司

代为赔偿，保险公司在查清当事人所受的损害确系律师的责

任之后，即向当事人支付一定限额的赔偿金。 二、律师责任

保险的必要性 1、建立律师责任保险的哲学基础 按照辩证唯

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人的认识能力既具有至上性，又具

有非至上性，是两者的统一。从整个人类的发展来看，人的

认识能力有至上性，是无限的，但具体到特定时代的特定人

，其认识能力又具有非至上性、有限性。律师在办理业务过

程中，有时会因为主客观方面的限制而不能全面、正确地认

识事物。因此，弥补错误的措施就具有必然性，通过制定相

应的制度尽量消除错误所产生的损害，补偿当事人的有关当



事人的损失，即是保障法律制度有效畅通运行和必要条件。

律师责任保险是基于此原因而成为律师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

部分。 2、建立律师责任保险的法理基础 每一个参加法律关

系的人，都应当对其行为负责。独立的人格与独立的责任能

力是紧密相连的，责任的存在一方面可以约束当事人依法办

事；另一方面亦可在一方越过法律所制定的界线时，强迫其

对自己的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负责，弥补当事人由此而造

成的损失。因此，律师在执业中违反法律规定或由于其自身

过错而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因受律师违法执业

或因其过错而致经济损失时，当事人有权要求律师和律师事

务所赔偿损失。尽管各律师事务所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提高律

师的素质和执业质量，但律师执业失误以致被判赔偿的风险

还是难以避免的。许多国家的保险公司都了律师责任保险以

分担其因专业工作上的失误造成诉讼赔偿的风险。 3、建立

律师责任保险的现实必要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49

条规定：“律师违法执业或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

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律师事务所赔偿后，可

以向有过错或重大过失行为的律师追偿。对律师和律师事务

所不得免除或者限制因违法执法或者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

失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这一规定，增强了律师责任保险的

必要性。随着法制的逐步完善以及公众对律师责任的认识和

要求的逐步提高，律师事务所和律师责任保险将会变成现实

。 三、建立律师责任保险的意义 1、律师责任保险提高和维

护了律师的信誉。 有律师责任保险，律师行业将真正成为可

以向社会承担全面法律责任的行业，成为一个有信誉、负责

任的行业。因为律师责任保险可以有效地转嫁律师责任风险



，提高律师行业的抗风险能力，为律师行业正常、健康、持

续发展提供重要的风险保障。如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赔偿案

，赔偿金额达到40万元，高额赔偿金是一般律师事务所难以

承受的，而通过律师责任保险则可以快速有效地解决这一难

题。 2、律师责任保险为律师行业拓展高风险、高财产标的

等重大律师业务提供了资信保障。 律师在办理重大业务时，

当事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出现责任差

缺给当事人造成巨额财产损失时，是否赔偿得起。尤其一些

新成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在开展业务时，经常遇到此类问

题。 3、律师责任保险对提高律师管理水平有益。 通过对律

师责任保险中的索赔案件的分析，对责任事故发生的原因、

细节分析归纳，反馈给律师机构和律师管理机构，可以有针

对性地采取质量管理措施和制定相应管理办法、业务规范，

从而起到提高律师质量和律师业务水平的作用。同时，在条

件成熟时，可以把律师机构赔偿能力的高低和赔偿记录，作

为律师评选、处罚、确定等级和从事特殊律师业务的重要条

件之一。 四、律师责任保险的具体框架 1、律师责任保险的

被保险人及其权利义务 律师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是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执业的律师事务所，是律师责任保

险的直接受益人。其主要权利和义务是：①在发生律师保险

责任范围内的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可以直接向保险人索赔

，并依法获得保险赔偿；②按照规定提取缴纳律师赔偿基金

，依法办理机构的登记、年检、注册手续；③如实申报执业

律师、律师业务数量、律师业务收等保险合同约定的事项。

如因隐瞒律师收入导致保险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16条拒绝赔付，该律师事务所要自行承担由此而引起的



法律责任；④及时通知义务，在发生律师当事人或利害关系

人向律师事务所索赔，提起诉讼、调解、公诉等事项时，投

保人应按保险公司约定的时间通知保险人。 2、律师责任保

险的保险责任 律师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应采取一切险的方式

，即被保险人因律师执业行为，依法应对律师当事人或利害

关系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只要不属于保险合同列明的除外

责任，保险人均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被保险人所作的律师

业务，只要律师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向律师事务所提出索赔

在保险期间内，保险人均应按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赔偿责

任。 律师事务所或律师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

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①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②被保险

无有效律师执业证书或未取得法律、法规规定的应持有的其

他资格证书，办理律师业务的；③被保险人从事律师执业以

外的任何行为；④被保险人的注册执业律师以个人名义私自

接受委托或在其他律师事务所执业；⑤被保险人向保险人隐

瞒或不如实告知，情节严重的；⑥保险人与投保人约定的其

他免责的情况。 3、律师责任保险的保险费 律师责任保险的

保险费应实行比例费率制，即按照律师业务总收入的一定比

例提取保险费；实行压年计费制，即按律师事务所上一年度

的律师业务收入为基准计算本年度的保险费；实行浮动费率

制，即由基本保费加上浮动保费构成。 基本保费按投保人上

一年度的律师业务总收入的1－3％计提。律师责任保险的前

十年，只缴纳基本保费。浮动保费的测算可以10年为一个测

算周期，保险公司赔款支出总额与保险人所交基本保费总额

达到约定比值时，保费费率可以在基本保险费率的基础上实

行上浮或下调。上浮的费率称为风险费率，下调的费率称为



优惠费率，两者相互结合构成浮动保费。 4、律师责任保险

的保险赔偿范围 律师责任保险赔偿的范围指在保险事故中，

保险人对哪些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主要包括以下费用：①人

民法院裁决或经保险人同意由律师事务所与律师责任索赔当

事人协商确定的因律师责任而引起的赔偿金额；②人民法院

收取的诉讼费；③其他费用。如为进行诉讼支出的差旅费、

调查取证的费用等；④法律规定或保险合同约定应由保险人

承担的费用。如律师保险责任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缩小

或减少保险人的赔偿责任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 5

、律师责任保险中的保险人的确定 律师责任保险应实行全行

业的强制性统一保险，由全国律师协会统一向保险公司投以

律师事务所为被保险人的全行业律师责任保险。律师责任保

险的保险人是依法成立具有经营律师责任保险业务的保险公

司。由律师协会在行业系统中收取律师事务所当年的一定比

例，作为执业律师责任赔偿基金，由全国律师协会统一管理

、统一使用。一旦律师事务所发生责任赔偿时，在使用本所

缴纳的费用外，调剂一部分基金，以提高律师抗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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